《广东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推进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工作，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保障医疗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医疗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省医保局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研究起草了《广东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我国全面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诚信社会的宏大工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我国第一个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专门文件《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国发〔2014〕21号），标志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十三五”以来，社会信用法治化建设取得突出成效，信用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53部法律、71部行政法规专门写入了信用条款，截至2023年1月，已有36个省（区、市）、地级市出台信用地方性法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立法进程也在加快推进。信用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立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相关规范和标准逐步完善。目前，已建立起包括信用主体标识规范、个人信用调查报告格式规范、基本信息报告、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等数十部社会信用国家标准。2021年国家出台《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明确了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边界、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
（二）国家高度重视医保信用环境建设
国家医疗保障局2019年提出了推进医保信用体系建设，促进行业自律的工作目标，同年5月在17个城市开展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0号）明确将“建立信用管理制度”作为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6项改革任务之一。国家医保局2020年8月出台《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4号），在全国建立以省为单位、以医药集中采购机构为主体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2019年出台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2020年出台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一次在法律法规上规定了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并根据信用评价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督管理、信用惩戒的职责。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对完善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制度，推动形成全链条闭环式信用监管，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和开展失信联合惩戒作了顶层规划。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实施意见》在分级分类管理、推行信用承诺制度、促进行业诚信自律、实施信用奖惩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建立健全医保信用管理制度的举措。
（三）我省建立医保信用管理制度的条件逐渐成熟
我省2021年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进一步规范我省社会信用建设。去年底至今年初，颁布了《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规范》，规定了922个涉及48个省级单位和21个地市的公共信息资源的交换渠道、数据标准、覆盖范围、更新周期等，涵盖了全部12大类公共信用信息，为我省公共信用信息全面应用创造了基本条件。深圳、中山、汕尾市在医保信用管理方面深入探索，先后出台了医保信用评价管理政策，其中作为全国试点的深圳市进行了两个周期的医保信用评价，参评机构1万多家次，参评个人12.3万人次，基于评价等级开展分级分类管理取得良好成效。惠州市在医保领域推行行业自律、联合奖惩、信用惠民，珠海、广州则在信用就医方面走在了前列。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共治，影响全社会的医保信用环境逐渐形成。
二、起草过程
省医保局2022年2月开始开展研究制定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的工作，对全国社会信用建设的现状做了全面了解，研究了十多个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的政策制度、评价指标、结果应用情况，重点研究了浙江、四川等省推广医疗保障信用管理的经验，以及深圳等市在开展信用评价和定点医药机构分级分类管理方面的做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征求意见稿）。2022年10月以来，《办法》（征求意见稿）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充分吸收我省相关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医疗保障部门意见并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起草依据
（一）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号）
[bookmark: _GoBack]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0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3〕17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4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中办发〔2022〕25号）
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2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2〕1917号）
（二）参考依据
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8号）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发改投信函〔2022〕1954号）
四、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7章52条。第一章总则，包括制定依据、适用范围、信用主体范围、医保信用相关释义、基本原则、职责分工等内容。第二章医保信用信息采集，包括信用记录管理，以及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围和相关要求等内容。第三章信用承诺，包括信用承诺类型以及形式、内容等方面的要求。第四章信用评价，明确了信用评价的工作责任分工，信用积分管理基本规定，评价结果告知义务等内容。第五章信用信息应用，规定了医保信用信息在医保管理及差异化监管上的应用，失信认定原则，以及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方面的原则性规定。第六章信用主体权益保护，明确了信用主体对自身医保信用信息享有的知情权、信息保护权、异议申诉权、信用修复权等权益，和权益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方式，以及异议申诉处理、信用修复的相关规定。第七章附则，包括相关概念解释、解释权和有效期限等内容。其中的部分关键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信用管理的原则。遵循依法行政、公平公正、统一规范、审慎适当的原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治、自我约束，坚持激励与惩戒相结合，注重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在信用信息管理的各个环节确保信息安全保密。
（二）关于信用主体的范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医保信用记录、信用评价制度和积分管理制度的要求，《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机构类主体包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和其他参与医疗保障活动的机构，范围涵盖医疗保障行政机关职权管理范围内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个人类主体除包括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医师、药师等专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外，还按国家在社会信用管理方面的规定将机构类信用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纳入了管理范围。
（三）关于信用信息采集范围。根据国家、省对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规定，《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医保信用信息采集范围涵盖了国家和省目录规定的全部类别中与医保信用紧密相关的内容。
（四）关于信用评价机制和等级。《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全省使用统一的评价规则对信用主体进行评价，评价采取动态积分制，按积分分为五个等级，反映每类信用主体的不同信用风险。医保部门将根据信用主体的信用风险在分级分类管理等多个方面应用信用评价结果。
（五）关于失信行为认定。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规范失信行为认定的规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医保领域失信行为认定作了适当的细化规定；在严重失信行为认定上保留了空间，等待国家和省明确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
五、下一步计划
省医保局将根据反馈意见，对《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完成《办法》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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